关于加快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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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党委、政府，蚺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为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做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实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建设中国最美乡村，争创中国旅游第一县”奋斗目标，经2013年2月7日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和2月6日县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就加快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建设中国最美乡村，争创中国旅游第一县”奋斗目标，抓住婺源被列为全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县的机遇，着力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做大县域经济总量。
（二）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快于全县GDP增速，到“十二五”期末增加值翻一番以上，实现税收占全县税收的比重达到20%以上。
二、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的认定
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是指在我县注册并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对其控股企业或分支机构（以下称下属企业）行使管理和服务职能并在我县纳税的企业法人机构，企业的投资主体、经济性质不限。
认定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一）企业在婺源县设立决策中心、结算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贸易中心、设计策划中心、培训中心等机构，并在婺源县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注册的新企业（不含婺源县内原有企业和占用婺源资源的企业）；
（二）入驻企业每年度在婺源县缴纳增值税、营业税等各项税收总额在10万元以上。
（三）缴纳增值税的入驻企业应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政策扶持
（一）财税扶持。县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扶持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发展，对经认定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实行财税奖励。财税奖励由县财政局按当月实际净入库的金额依以下第一条一至六款规定，次月初给予兑现，年底按净入库累计数清算奖励差额。
1. 对年纳税10万元—100万元（不含上限100万元，下同）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按实际净入库增值税的20%、营业税的7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30%、城建税地方所得的60%、印花税地方所得的100%、车船税的100%进行奖励。
2. 对年纳税100万元—300万元的，按实际净入库增值税的20%、营业税的7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30%、城建税地方所得的70%、印花税地方所得的100%、车船税的100%进行奖励。
3. 对年纳税300万元—500万元的，按实际净入库增值税的21%、营业税的8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30%、城建税地方所得的80%、印花税地方所得的100%、车船税的100%进行奖励。
4. 对年纳税500万元—1000万元的，按实际净入库增值税的22%、营业税的9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30%、城建税地方所得的90%、印花税地方所得的100%、车船税的100%进行奖励。
5. 对年纳税1000万元—3000万元的，按实际净入库增值税的23%、营业税的10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30%、城建税地方所得的100%、印花税地方所得的100%、车船税的100%进行奖励。
6. 对年纳税3000万元以上的，实行“一企一议”。
享受奖励扶持政策的对象是指符合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认定条件，经婺源县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我县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企业。已享受本奖励扶持政策的企业，不再享受婺源县其他税收奖励政策。
（二）优化服务。有关部门要结合本部门职能制定支持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报婺源县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对落户我县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开设“绿色通道”办理各项证照。
（三）支持重点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对年纳税1000万元以上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县委、县政府在政策上予以重点支持，培育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孵化中心，做大做强婺源县总部经济园。
四、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成立婺源县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指导、协调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商务局），由县商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强化统计监测。各相关单位要指定联络员按月定期向县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统计数据及相关信息。县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及时公布各相关单位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进展。同时，切实加强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形势分析和监测，为县委、县政府决策、部门监管和企业经营提供准确信息。
（三）强化考核督查。制定全县加快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考核办法，加强对各乡（镇、街道）、县直单位的绩效考核。县委、县政府安排专项资金设立年度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目标考核奖，对考核获得先进的乡（镇、街道）、县直单位及个人由县委、县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进一步规范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秩序，坚决杜绝把县内企业认定为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扰乱税收征管秩序，一经发现，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本项工作年度考核成绩计零分。
（四）强化责任落实。各单位要制定方案，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指定专人负责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工作。
五、其他
（一）对原已认定的总部经济企业，经复核并经婺源县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后转为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如年度复核不符合认定条件，或因涉税及其他违法行为受到行政或法律处罚的，则不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经认定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10个工作日内报县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重新审核确认。
（二）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行，由县商务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其中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认定工作有关事宜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奖励政策及兑现程序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婺源县总部经济企业认定办法（试行）》婺办发〔2012〕3号、《婺源县总部经济企业奖励政策（试行）》婺办发〔2012〕2号两个文件自本意见实行之日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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